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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病残津贴办理工作流程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参保单位：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 72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经办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24〕177号) 等要求，保障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合法权益，现就病残津贴办理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申领条件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在我省申请领取病残津贴， 应符合以下条件：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经 最后参保地或待遇领取地地级(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 按国家规定和程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鉴定结论在一年 有效期内。
二、办理程序
(一)确认待遇领取地及最后参保地。参保人员因申领病残 津贴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省内参保人员或用人单位可通过 线上或线下查询参保人员的待遇领取地及最后参保地，并由信息 系统进行智能确认。跨省或智能确认有困难的，可以进行人工确 认。
参保人员申请病残津贴前，应完成其出生时间、视同缴费年 限认定等档案信息审核、重复缴费退费、归集参保人员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等业务办理。
(二)劳动能力鉴定。参保人员或用人单位向待遇领取地或 最后参保地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由相应 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待遇领取地或 最后参保地在省本级的参保人员，因申领病残津贴需要进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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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鉴定的，按照属地原则，有用人单位的，由参保人员或用人 单位向该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市州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 动能力鉴定申请；没有用人单位的，由参保人员向其户籍所在地 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市州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三)申请病残津贴。参保人员经劳动能力鉴定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后，可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凭证) 通过线上或线下渠道，向待遇领取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病残 津贴申请。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在外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的，应提供符合规定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具有已激活 银行账户功能的社会保障卡。
病残津贴申请时点可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一年 内。
(四)受理申请。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受理病残津贴申请。
(五)分类办理。省内完成劳动能力鉴定的，信息系统自动 办理；省外完成劳动能力鉴定的，待遇领取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 办 理 。
(六)分类复核。省内完成劳动能力鉴定的，信息系统自动 复核；省外完成劳动能力鉴定的，待遇领取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 复 核 。
(七)公示。复核通过后，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官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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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参保单位为其职工申领病残津 贴的，参保单位下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的公示信息 在本单位公示栏公示；个人申领的，个人可下载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官方网站的公示信息在本人所在社区(村)公示栏公示。
(八)领取资格确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病残津贴 领取资格确认。公示期满且未发生投诉举报的，由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进行领取资格确认，相关信息推送待遇领取地养老保险 经办机构；公示期内存在投诉举报的，暂停病残津贴领取资格确 认，由受理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相关部门核实领取条件。
(九)待遇计发。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符合病残津贴领取 条件的，待遇领取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为参保人员核定病残津贴 待遇，并自申请时间次月起将病残津贴发放至参保人员社会保障 卡银行账户。
参保人员申请病残津贴时，累计缴费年限达到领取基本养老 金最低缴费年限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的，在领取病残津 贴直至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的当月，待遇领取地养老保险经办 机构不再审核是否满足最低缴费年限，根据我省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计发办法对病残津贴进行重新核算，并告知参保人员，自次 月起按照重新核算的标准发放。
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应按规定参加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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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工作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建立健 全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加强社会保险行政、经办队伍建设，广泛 深入地宣传政策，认真组织实施。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进行相 应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中，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由养老保险部门 参与。病残津贴暂行办法，政策性强，涉及参保人员切身利益。 各地要严格执行政策，优化服务工作，参保人员省内待遇领取地 与最后参保地不一致的，两地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互认。
[image: ](二)明确经费保障。劳动能力鉴定所需经费列入同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预算。各地进行病残津贴有关的因病或者 非因工致残劳动能力鉴定时，不再按照湘发改价费规〔2023〕284 号文件的规定收取劳动能力鉴定费。参加劳动能力鉴定的参保 人，在医疗机构进行的检查检验等诊疗费用由其本人自行承担。
(三)建立复查鉴定制度。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 复查鉴定制度，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组织实施。劳动能 力鉴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的，自做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对于无正当理 由不按时参加复查鉴定的病残津贴领取人员，自告知应复查鉴定 的60日后暂停发放病残津贴，经复查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的，恢复其病残津贴，自暂停发放之日起补发。具体办法另行制 定。

本通知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各地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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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休和退职政策从本通 知实施之日起停止执行。本通知实施前，参保人员已按规定领取 病退、退职待遇，且已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 本通知实施后继续领取相关待遇，不领取病残津贴。各地可结合 实际，优化病残津贴申领工作流程，提升工作质效。


附件：1.湖南省企业参保人员病残津贴申领流程图
2.湖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申领承诺书
3.湖南省具备病残津贴领取资格人员公示







 (
湖南省财政厅
)[image: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image: ]2025年4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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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image: ]湖南省企业参保人员病残津贴申领流程图


确认待遇领
取地或最后 参保地


申请人提出因病或 非因工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鉴定申请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组织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推 送信息至申请人、人社部门


申请人通过线上或 线下渠道提出病残 津贴申请




 (
不符合受理条件
) (
材料不全
) (
不予受理，并告知
 
不予受理原因
) (
出具业务指引告
 
知书，一次性告
 
知需补齐材料
)待遇领取地养老 保险经办机构受 理

 (
不符合领取条件
)

予以受理，出具受理回执，申请人出具承诺书


待遇领取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复核


V
省人社厅官网公示；企业职工所在单位下载公 示信息在工作场所公示；灵活就业人员下载公 示信息在本人所在社区(村)公示。


联合相关部门 核实领取条件
存在投诉举报异议的


 (
符合领取条件的
)公示无异议的
省级人社行政部门资格确认


待遇领取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 按标准进行发放


业务办结
[image: ]7






附件2-1


湖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
申领承诺书(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人郑重承诺：
一 、我单位为本单位参保人***(身份证号****)申请病 残津贴，为我单位及参保人真实意愿表达，申报信息真实、有 效。
	



姓名
	性别
	

社会保障
号码
(公民身 份号码)
	


出生 年月
	

参加工
作时间 (首次 参保时 间 )
	是否曾
经服刑
	

退休类别(累计缴
费年限不满领取
基本养老金最低
缴费年限的不填)
	
本人选择的退 休年月(累计 缴费年限不满 领取基本养老 金最低缴费年 限的不填)

	
	
	
	
	
	


否
	
刑种
及起
止时
间
	
	

	
	
	
	
	
	
	
	
□正常退休口女
职工根据身份或
岗位性质退休□
女职工按湘人社
发〔2015〕4号退 休口困难企业军
转干部退休；□不 延退口延退口弹
性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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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请人、参保人知晓以下条款并且无异议。
1.参保人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视同缴费时间、退休 类别、原法定退休年月、病残津贴领取起始时间等以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确认为准。
2.法定退休年龄规定：从2025年1月1日起，男职工和 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四个 月延迟一个月，分别逐步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和五十八周岁；原 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二个月延 迟一个月，逐步延迟至五十五周岁。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3.弹性退休规定：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 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 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 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 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 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4.最低缴费年限规定：弹性提前退休的职工，应达到所选 择退休时间对应年份最低缴费年限；弹性延迟退休的职工，应 达到本人法定退休年龄对应年份最低缴费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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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请流程规定：所在单位或个人应不晚于参保人员选择 的退休时间当月，提出领取养老金申请。
6.养老金起发时点规定：职工从审核通过的本人所选择退 休时间次月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
7.参保人为我单位职工，在其领取资格初步确认后，我单 位将在本单位公示参保人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视同缴费 时间、退休类别、退休年月、因病或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等信息5个工作日，并及时将异议反馈至受理地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
三 、我单位和参保人愿意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承担违背承诺的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名)
****    年*月水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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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湖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
申领承诺书(个人)
参保人员姓名：
社会保障号码：
申请人郑重承诺：
一 、上述参保人申领病残津贴，为其真实意愿表达，申报 信息真实、有效。
	




姓名
	性别
	


社会保障
号码
(公民身 份号码)
	



出生 年月
	

参加工
作时间 (首次 参保时 间 )
	是否曾经
服刑
	


退休类别(累计缴 费年限不满领取  基本养老金最低 缴费年限的不填)
	
本人选择的 退休年月(累 计缴费年限 不满领取基 本养老金最
低缴费年限 的不填)

	
	
	
	
	
	


否
	
刑种
及起
止时
间
	
	

	
	
	
	
	
	
	
	
□正常退休□女职
工根据身份或岗
位性质退休□女职
工按湘人社发
〔2015〕4号退休
□困难企业军转干
部退休；□不延退口
延退□弹性提前退
休
	


二 、申请人、参保人知晓以下条款并且无异议。
1.参保人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视同缴费时间、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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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退休年月、病残津贴领取起始时间等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确认为准。
2.法定退休年龄规定：从2025年1月1日起，男职工和 原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四个 月延迟一个月，分别逐步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和五十八周岁；原 法定退休年龄为五十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二个月延 迟一个月，逐步延迟至五十五周岁。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3.弹性退休规定：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 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 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 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 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 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4.最低缴费年限规定：弹性提前退休的职工，应达到所选 择退休时间对应年份最低缴费年限；弹性延迟退休的职工，应 达到本人法定退休年龄对应年份最低缴费年限。
5.申请流程规定：所在单位或个人应不晚于参保人员选择 的退休时间当月，提出领取养老金申请。
6.养老金起发时点规定：职工从审核通过的本人所选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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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时间次月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
7.在领取资格初步确认后，申领人将在本人工作场所或生 活场所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
8.参保人若为单位职工，已与单位协商一致。
三、参保人愿意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承担违背 承诺的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名)
****        *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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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湖南省具备病残津贴领取资格人员

公示(  年  月  日 )

	序号
	


姓名
	性别
	

岸
	退休类别(累计
缴费年限不满 领取基本养老 金最低缴费年 限的不填)
	退休年月
(累计缴费  年限不满领  取基本养老  金最低缴费 年限的不填)
	

缴费
年限
	
病残津 贴领取 起始月
	


确认地

	
	
	
	
	
	
	
	
	

	
	
	
	
	
	
	
	
	

	
	
	
	
	
	
	
	
	

	
	
	
	
	
	
	
	
	

	
	
	
	
	
	
	
	
	

	
	
	
	
	
	
	
	
	

	
	
	
	
	
	
	
	
	


说明：根据有关规定，本公示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对本公示有异议的，请向确认 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反映或向12333反映。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5年5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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